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
  环评审批决定公告表
    渝环（两江）公告〔2023〕82号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已经审批以下建设项目，现公告有关办理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cqhbljfj@163.com，传真：023-63411355，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，邮编：401147。审批批文全文查询方式：可通过下表文本链接查看。

建设单位和利害关系人可在审批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或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	序号
	建设
单位
	项目
名称
	审批
文号
	发文
时间
	审批
决定

	1
	重庆旭弘腾科技有限公司
	旭弘腾汽摩配件生产项目
	渝（两江）环准〔2023〕8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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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

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渝（两江）环准〔2023〕82 号 


重庆旭弘腾科技有限公司： 


你单位报送的旭弘腾汽摩配件生产项目（项目代码：


2306-500109-04-05-919051）环评文件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


悉，经审查，符合我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


审批的相关要求。根据委托重庆中科智创环境科学研究院有


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000MA614L462J）编制


的《重庆旭弘腾科技有限公司旭弘腾汽摩配件生产项目环境


影响报告表》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，在全面落


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、防范环


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承诺的前提下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


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。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


告表结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 


    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防


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及防范环境风险措施，严格执行


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


投产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竣工后，应按照相关规定开


展环境保护验收。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


使用。 







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


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


影响评价文件。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由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


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六支队按照有关职责实施。 


此批准书生效时间为公示期满之日起自行生效（受理和


拟审批决定同步公示，共计十个工作日）。生态环境行政主


管部门如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情形、环评文件存在重


大质量问题的或其他不能审批的情形，依法撤销审批决定，


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单位承担。 


 


 


 


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3 日 


 


 


 


 


 


 


 


 


抄送：市生态环境局，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六支队，


重庆中科智创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。 






